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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本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厦门老字号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厦门老字号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毅、高静、黄毅萍、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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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老字号"标识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厦门老字号”的标识的总体要求、使用要求和动态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厦门老字号”的标识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XMLZH 0002 “厦门老字号”认定实施指南

《“中华老字号”标识使用规定》商改发（2007）137号

《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2016年12月2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批准

3 总体要求

3.1 获得“厦门老字号”称号的商事主体可以在核定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包装、装潢、说明书、交易文

书、广告宣传、展览、业务函件、互联网以及其他业务活动中使用统一规定的“厦门老字号”标识。

A.1.1 “厦门老字号”的字样或者标识只能用于获得“厦门老字号”称号相一致的商品或服务上。获

得“厦门老字号”称号的商事主体不得改变核定的使用范围，不得违反规定使用“厦门老字号”证书、

牌匾和标识等。

3.2 未获得“厦门老字号”称号的任何商事主体不得自行制作、伪造、变造、销售或者冒用“厦门老

字号”标识。

4 使用要求

4.1 牌匾要求

厦门市商务局统一制作“厦门老字号”证书和牌匾，统一编号。牌匾按指定样式和工艺制作。证书

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牌匾如需复制使用，须向注册地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并注明用途、数量

和使用范围，经批准后按“4.1.1、4.1.2和 4.1.3”规定进行制作。注册地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应监督使

用。

4.1.1 “厦门老字号”牌匾样式

文字排版、字体和尺寸如图 1 所示。牌匾规格为 600mm×400mm，厚度 28mm。牌匾四周花边共 68

棵，年代用中文大写。

4.1.2 “厦门老字号”牌匾材质：香樟木

4.1.3 “厦门老字号”牌匾制作工艺：阴雕、作旧、上金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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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厦门老字号”牌匾样式

4.2 包装上标识要求

4.2.1 包装上标识由厦门市商务局所有，由标准图形（详见附录 A）和“厦门老字号”中文文字（详见

附录 B）组成，图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文字组合使用。“厦门老字号” 中文文字为书法家题写，正

版由厦门老字号协会存档，授予“厦门老字号”的商事主体经厦门商务局批准后可向厦门老字号协会申

请使用该中文文字。

4.2.2“厦门老字号”标识样式

标识设有标准色 3 色，详见《“中华老字号”标识使用规定 附件三》。标准组合 4种供企业选用,

推荐使用首选标准组合，详见附录 C。

4.2.3 标识使用时，必须根据规定式样使用，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得更改标识的比例关系和色相。

标识在印刷时，附着媒介的底色不得影响标识的标准色相，不得透叠其他色彩和图案。

4.2.4 “厦门老字号”标志在包装上与其他商标组合而成的基础模块以及其他平面媒体上的颜色使用规

范，应按照《“中华老字号”标识使用规定》执行。

5 动态管理

5.1 厦门市商务局负责对辖区内“厦门老字号”标识使用进行监督与管理。

5.2 获得“厦门老字号”称号的商事主体如发生企业名称、商号、注册商标变更时，应当在 10 日内向

厦门市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5.3 被取消“厦门老字号”资格的企业，自取消之日起，停止使用“厦门老字号”标识，并负责清理自

身使用的有关“厦门老字号”标识。原有牌匾和证书由厦门市商务局收回，统一销毁和注销。

5.4 擅自使用与“厦门老字号”相同或者近似的字样、标志或者其组合的，依照《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

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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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标准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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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标准字（由书法家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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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标准组合

首选标准组合

可选标准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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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标准组合二 可选标准组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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